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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81_E7_8E_89_E4_c36_482124.htm 大家下午好， 一、 总

结历年司法考试信息 首先分析06年司法考试与民法的关系问

题。我这里有一个表，这个表是从02年到05年司法考试的报

名情况：02年报名人数36万多人，参考人数31万多人，合格

人数2万4千多人，通过率7.74%，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

区分数线235分，少5分。02年大专生还可以考，所以考试人

数是创历史的一年。03年大专生不能考，报名人数19万多人

，参考人数16万多人，合格人数1万7千人，通过率10.18% 。

放宽分数线比02年增加了5分。04年报名人数有所增加，但是

与03年基本持平，通过2万人，通过率11.22%，其中民族地区

贫困地区放宽到335分，少25分。05年直线上升到24万多人，

通过人数31644人，放宽线放宽了30分，通过率14.39%。这个

表说明了两点趋势： 历年司法考试信息表 年 度 2002年 2003

年 2004年 2005年 报名人数 360751人 194286人 195000余人

244000余人 参考人数 311344人 166995人 179000余人 219000余

人 合格人数 24098人 17000余人 20000余人 31644人 合格分数

240分 240分 360分 360分 放宽地区 235分 225分 335分 330分 合

格比例 7.74％ 10.18％ 11.22％ 14.39% 1.报名人数增加。从04

至05年增加了5万多人，06年，我估计在27-30万之间。报名人

数增加受到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推动因素：每年法科毕业

生找工作难，而公检法司是非常体面的职业，必然推动报名

人数的增加。消极因素是这几年通过的考生起薪点在降低

：02年通过的考生在北京做律师助理起薪5千，今年是3千



，02年留英回国的在律师事务所起薪1万，去年是5千，降了

一半。这就是消极因素，阻止报考人数增加的原因。去年北

京地区律师不到1万人，总收入50个亿，平均一个律师50万，

但不是平均的，约15%的律师占到80%份额，最高的2千万，

最低的2、3万，后续发展如何看各个同志的造化了。 2.通过

率越来越高，原因有二：（1）考生素质越来越高，知识掌握

的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2）放宽地区的分数线越来越低，

以满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之需要。这个基本情况问题就讲到这

。 二、05年民法司法考试的总结 （1）05年司法考试试题难

度明显加大。按性质判断，不是简单的记忆法条了。 以前，

把法条关系告诉你，比如无因管理就遵循无因管理规则来处

理。现在不告诉你，先把法律事实告诉你，首先判断是什么

法律关系，再如何处理。难度大多了。所以性质判断可能成

为一个趋势。如去年卷三62题， 62、甲公司经营空调买卖业

务，并负责售后免费为客户安装。乙为专门从事空调安装服

务的个体户。甲公司因安装人员不足，临时叫乙自备工具为

其客户丙安装空调，并约定了报酬。乙在安装中因操作不慎

坠楼身亡。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甲公司和乙之间是

临时雇佣合同法律关系 B．甲公司和乙之间是承揽合同法律

关系 C．甲公司应承担适当赔偿责任 D．甲公司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核心是两点：坠楼身亡的责任是他自己承担还是甲公

司承担。首先要明确本题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如果是

承揽关系承揽人需自担风险，如果是雇佣关系的话，按最高

法院俄解释雇主承担，相差很大。因此首先判断是什么关系

，一般角度看好像是雇用关系，如何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

系是本题的难点问题。在实务中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可



从多角度进行分析：第一，从主体角度进行分析。雇佣关系

为一般民事关系，其主体没有特殊性要求，而承揽关系为商

事关系，其主体一般为商事主体。第二，从利益关系进行分

析。根据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承揽人的利益一般高于雇工

的利益。第三，从工作的性质分析。雇佣关系中所从事的工

作，多为劳务，而承揽关系中所完成的工作体现为成果。本

题中，乙为专门从事空调安装的个体户，应为商个人。故本

题认定为承揽关系为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身损

害赔偿解释》第10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

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故本题正确选项为BD。 如果题目变一下，找一个

民工来安装时不慎坠楼。民工不是商人，这时是纯粹的民事

关系，责任应该由雇主承担。现在考关系非常非常细微，所

以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法条记忆是必要

的，同时还要有深厚的理论。 （2）现在考题中的知识点是

混合的，一个考题中会涉及5、6个知识点，题目难度加大了

。例如卷三第 6题， 甲在乙经营的酒店进餐时饮酒过度，离

去时拒付餐费，乙不知甲的身份和去向。甲酒醒后回酒店欲

取回遗忘的外衣，乙以甲未付餐费为由拒绝交还。对乙的行

为应如何定性？ A．是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B．是行使不安

抗辩权 C．是自助行为 D．是侵权行为 本题涉及同时履行抗

辩权、不安抗辩权、自助行为、侵权行为之间的辨析问题。

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履行过程中的

拒绝给付问题。本题中，不存在拒绝给付问题，故AB选项不

正确。本题的难点在于乙拒绝交还甲遗忘的外衣是构成自助



行为，还是侵权行为。从外表看，乙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

但根据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侵权行为要求具备行为的

违法性、损害性、因果性和过错性，此处乙并非以占有甲的

外衣为目的，而是因甲未付款为由而拒绝交还，因此，难以

认定乙存在侵害甲的外衣所有权。是否可以认定乙侵害了甲

的外衣占有权，侵害占有权是指在占有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

情况下而单独存在的，如果所有权和占有权合而为一，则只

能认定为侵害所有权，故本题选项以认定乙为自助行为为宜

。所以现在题目里涉及的知识点很多。概念的辨析要非常清

晰。 （3）对民法基础原理测试进一步细化，例如卷三第一

题： 教授甲举办学术讲座时，在礼堂外的张贴栏中公告其一

部新著的书名及价格，告知有意购买者在门口的签字簿上签

名。学生乙未留意该公告，以为签字簿是为签到而设，遂在

上面签名。对乙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A．乙的行为可推定为

购买甲新著的意思表示 B．乙的行为构成重大误解，在此基

础上成立的买卖合同可撤销 C．甲的行为属于要约，乙的行

为属于附条件承诺，二者之间成立买卖合同，但需乙最后确

认 D．乙的行为并非意思表示，在甲乙之间并未成立买卖合

同 本题的考查点是有关意思表示的问题。意思表示，是指行

为人把进行某一法律行为的内心效果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

达于外部的行为。意思表示不仅表现表意人一定效果意思，

而且通过一定表示行为，达成人与人交换意见的目的。对于

行为人是否有该意思的认定，因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而有所

区别：在民事行为中，对行为人意思的认定，往往强调其真

意；而在商事行为中，往往强调其外在表示。本题中，不属

于商事行为，因此，应强调行为人的真意。学生乙误以为签



字簿是为签到而设，遂在上面签名，其没有买卖新书的意思

表示。故D选项正确。本题A选项，“推定”乙的行为为购买

新著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因为，推定往往适用于商事习

惯领域。本题的难点在于B选项。乙的签字是否构成重大误解

，表面看来，乙的行为构成重大误解，但我国司法实践中，

对于重大误解的认定，是指对相对人、对标的物、对标的物

的规格、质量、数量、型号、色彩等方面、对行为性质（此

处的行为性质，是指将A法律行为误认为B法律行为，而本题

中，乙的行为并非法律行为）、对传达人的错误造成的误解

，且该种误解必须造成较大损失。本题中，乙的行为不符合

我国司法实践对法律行为中重大误解的认定。本题中，乙的

行为根本不属于附条件的承诺，此处不用多说。 本题的闪光

点在于：（1）从知识点布局来看，涉及对意思表示、意思表

示的推定、重大误解以及附条件承诺等概念的把握和区别，

涉及到意思表示领域概念和制度运用的细微之处，符合司法

考试之要求。（2）从价值层面来看，本题涉及教授和学生利

益的平衡：如果认定合同成立，学生购买该书，则将对学生

造成实质性负担；如果认定合同不成立，学生不用购买该书

，对教授并无损失，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4）试题

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实际案例紧密结合，这是趋势。有些试

题就是对曝光率极高的案例的改编。 如卷三第18题：某电视

演员因一儿童电视剧而出名，某公司未经该演员许可将印有

其表演形象的宣传海报大量用于玩具、书包、文具等儿童产

品的包装和装潢上。对该公司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A．侵犯

了制片者的发表权 B．侵犯了该演员的表演者权 C．侵犯了

该演员的肖像权 D．侵犯了该演员的复制权 本题涉及演员的



肖像权和电视作品的相关权利问题，是赵本山案改编。本

题A选项中，制片者的发表权是针对电视剧而言的，B选项

和D选项中演员的表演者权和复制权均是针对电视作品而言

的，故不存在侵犯制片者的发表权、演员的表演者权和复制

权的问题。宣传海报上演员的表演形象应属于肖像范畴，因

为肖像属于对自然人的形象再现，故某公司未经演员许可擅

自将宣传其形象的海报用于商业经营，符合侵犯肖像权的两

个条件，即未经本人同意和以营利为目的。故本题选项为C

。 再如卷三第19题：甲为摄影家乙充当模特，双方未对照片

的发表和使用作出约定。后乙将甲的裸体照片以人体艺术照

的形式出版发行，致使甲受到亲朋好友的指责。对此，下列

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乙发表照片侵犯了甲的隐私权 B

．乙发表照片已取得甲的默示同意，不构成侵权 C．甲是照

片的合作作者，乙发表照片应向其支付报酬 D．乙是照片的

著作权人，出版发行该照片是合法行使著作权的行为 本题涉

及隐私权、著作权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案例原型是杨尚昆

的三儿子在北京开了个模特画展览，是否侵犯模特的权力。

这个问题我上课的时候讲过多次。本题中，乙作为摄影家，

对甲的人体艺术照享有著作权是无疑的，但人体艺术照涉及

人的隐私问题。隐私权属于最基本的人格权，当隐私权与著

作权发生冲突的时候，隐私权应当优先受到保护。故D选项

错误。本题中，乙未经甲之同意，将其人体照片出版发行，

属于侵犯甲之隐私权的行为，故A选项正确。甲虽然充当乙

之模特，但不能因此推定甲默示同意乙发表照片，故B选项错

误。甲也不是合作作者，故C选项错误。 又再如卷三第20题

：一小偷利用一楼住户甲违规安装的防盗网，进入二楼住户



乙的室内，行窃过程中将乙打伤。下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 A．乙的人身损害应由小偷和甲承担连带责任 B．乙的人

身损害只能由小偷承担责任 C．乙的人身损害应由甲和小偷

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责任 D．乙的人身损害应先由小偷

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甲承担 本题涉及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

。在一般侵权中，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坚持行为的违法性、因

果性、损害性和过错性。本题中，小偷在行窃过程中将乙打

伤，乙的受害与小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虽然小偷利用了甲

的防盗网，进入乙的室内，但是，乙的受害与甲违规安装防

盗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故甲对乙的受害不存在侵

权责任问题。故本题正确选项为B。应予以注意的是，甲违规

安装防盗网，其行为违反了行政法的规定，应受行政法规制

约。 所以，生活中发生的典型案例、热点是考试的出题点。 

（5）注意到了民法理论的新发展，对一些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也以司法考试的试题加以出现。 如卷三第3题：甲、乙、丙

依次比邻而居。甲为修房向乙提出在其院内堆放建材，乙不

允。甲遂向丙提出在其院内堆放，丙要求甲付费200元，并提

出不得超过20天，甲同意。修房过程中，甲搬运建材须从乙

家门前经过，乙予以阻拦。对此，下列哪一种说法不正确？

A．乙无权拒绝甲在其院内堆放建材 B．乙无权阻拦甲经其门

前搬运建材 C．甲应依约定向丙支付占地费 D．若建材堆放

时间超过20天，丙有权要求甲清理现场 本题涉及地役权和相

邻权的关系问题。地役权是以约定方式产生的，相邻权是以

法定方式产生的。在他人院内堆放建材属于地役权问题，而

不属于相邻权问题。故乙在未有约定的情况下，有权拒绝甲

在其院内堆放建材。甲与丙约定，支付费用200元，并不得超



过20天，该约定属于地役权的内容，故甲应依约定向丙支付

费用，超过20天，丙依地役权有权要求甲清理现场。甲搬运

建材从乙家门前经过属于相邻权的问题，乙无权予以拒绝。

故本题正确选项为A。 三、06年司法考试的趋势 （1）考试人

数还会稳步增加，根据不完全测算，估计在27万人至30万人

之间。 考试人数的推动积极因素是：本科生求职越来越难、

司法职业成为当今社会热门职业。考试人数制约的消极因素

是：通过考试的学生短期内从业起薪点有下滑趋势。 （2）

就民法考试而言，06年估计将会出现以下趋势：第一、民法

中的债权法部分仍将成为考试的重点内容，债权包括无因管

理、不当得利，特别是合同，肯定是考试重点，其核心地位

勿庸置疑；第二、民法总论部分特别是民事法律关系，对民

法基本理论的理解将进一步细化和复杂化，相关理论和相关

制度的辨析将成为热点；第三、民法物权部分由于物权法今

年不可能通过，因此其命题方向仍然是基本制度和理论探讨

的热点问题，如地役权、居住权等；第四、民法知识产权部

分去年的分值较高，今年分值可能会相应下降；第五、民法

侵权部分将会更加复杂化，特别是一些新出现的侵权类型可

能会成为命题之方向，侵权法方面的分值可能在整个民法试

题中相应增加，肯定是考试热点。 四、民法复习的方法 （1

） 复习民法的过程中，始终把握民事法律关系这条主线，分

清楚是不是民法关系试题。 例如：卷三第22题，甲、乙在火

车上相识，甲怕自己到站时未醒，请求乙在A站唤醒自己下

车，乙欣然同意。火车到达A站时，甲沉睡，乙也未醒。甲

未能在A站及时下车，为此支出了额外费用。甲要求乙赔偿

损失。对此，应如何处理？ A．由乙承担违约责任 B．由乙



承担侵权责任 C．由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D．由甲自己承担

损失 本题涉及道义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本题中，乙

在甲的请求下同意在A站唤醒甲，并不能说甲和乙之间形成

民事法律关系，而为道义关系，故不存在违约责任、侵权责

任和缔约过失责任的问题，ABC选项均不正确，甲为此支付

的额外费用应由其自己承担，D选项正确。本题的妙处在于

，应将道义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区分开来，不能将民事法律

关系泛化。 分清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从司法考试以来，在

于民法试题中，民事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乃至于非法

律关系的区别以及此种民事法律关系和彼种民事法律关系的

区别越来越成为考试的重点内容。如民事法律关系与礼仪关

系、道德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等，再如承揽与雇佣、承揽与

买卖、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行纪与

委托、行纪与居间、代理与代表等等。对于民事法律关系性

质的判断要求考生有扎实的法学功底，因此，深根理论，掌

握每一制度的细微区别成为必要。 （2）始终将法条置于中

心地位，从司法考试以来百分之八十五的题目的答案标准均

为法条，因此细读法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应成为考生复习的重

中之重，但是死背发条也是不行的，要会用发条。如果说掌

握民事法律关系是前提，那么在该种民事法律关系下应如何

处理该问题就只能依据法条来寻找答案。 （3）勤作试题成

为提供自己分数的必要手段，理论的掌握和法条的熟悉如何

转化为提高自己的考试能力，其中间环节就是勤作试题，古

人云：“熟能生巧”，熟悉历年真题，真正掌握历年真题，

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做什么是关键，真题的每一题知识点

都要弄懂弄透。只做真题还是不够的，还应对一些有价值的



模拟试题进行练习，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点精解丛

书”中的试题和模拟试卷中的试题，要多作、精作、反复作

。这里有两个事例可供佐证：事例一，山东某考生在法院工

作，因年龄较大，工作事务多，多年参加考试均未通过，原

三校名师学员王朝勇律师（02年通过）指点他让他将该套丛

书抄写两遍，于是得以通过；事例二，北京工商大学考生王

志忠精作历年司法考试试题，精作“北大三点丛书”中的试

题和模拟试卷中的试题，在05年的考试中，以总分466分独占

鳌头。所以不通过做题是不行的，要做一定的好题，有质量

有保障的题。 （4）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参加有价值的司

法考试辅导班，据不完全统计，在已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

间，百分之八十参加过司法考试辅导班。据已通过司法考试

的人员分析，参加司法考试辅导班能使自己的成绩提高六十

分到一百分左右。对于天资不是特别聪慧的考生来说，参加

有价值的司法考试辅导班是必要的。 （5）高端教学模式的

评析 针对目前司法考试之特点，为了满足广大考生应付“中

国第一难考”的考试能力提高的需要，特别是对法学基础不

是特别好的考生而言，采用高端教学模式是必要的。高端教

学模式的特点是：一、授课时间长，基本达到大学本科的授

课时间长度，在有一定法学基础的情况下，再辅以大学本科

的授课时间长度，必能将民法学科的理论核心点、研究热点

、实务难点、学习中的疑点以及制度源流、制度的区别点搞

清、搞透；二、理论与法条相结合，理论与案例相结合，法

条与案例相结合，是为授课内容之特色，这种教学方式必能

使考生的考试能力得以提高；三、讲、串、模、评四位一体

，通过讲授，使考生全面掌握考试的基本点，通过串讲，使



考生进一步把握考试中的重点，并能使知识以体系化，通过

模考和练习，使老师的讲授转化为考生自己的考试能力，并

从中发现自己复习中的不足和理解错误的地方，通过评讲，

使考生脑子中的灰色领域和模糊领域得以清晰化，从而进一

步提高自己的考试能力。这样的高端模式是经过研究论证调

查的好的教学方式，我也是认可的。 最后，祝新闻界的朋友

、考生、所有今天下午到会的同志们今年好运！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